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1-022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2021 年度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预计与实际控制人

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发生采

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委托加工、提供劳务或接受提供的劳务、后勤服务等交易，

公司预计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1880.96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元） 

截至披露

日已 

发生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

额（元） 

向关

联人

采购

原材

料 

中钢

集团 

采购

产品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

格 

4980000 366393.36 2723403.58 

小计   4980000 366393.36 2723403.58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中钢

集团 

销售

产品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

格 

8414600 307964.60 6672182.38 

小计   8414600 307964.60 6672182.38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中钢

集团 

提供

劳务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

格 

300000 17452.83 576148.49 

小计   300000 17452.83 576148.49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元） 

截至披露

日已 

发生金额

(元) 

上年发生金

额（元）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劳务 

中钢

集团 

检测、

后勤

服务

等 

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双方协

商确定交易价

格 

5115000 647179.08 6252951.13 

小计   5115000 647179.08 6252951.13 

注：因预计关联人数量较多，且预计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

简化披露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中钢集团”，因此表格数据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

生金额包括除单独披露外的所有与中钢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之间的

发生额。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

联

交

易

类

别 

关联

人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

发生

额占

同类

业务

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中钢

集团 
2,723,403.58 330万元 0.23% 

-17.47

% 

2020年 4月 20

日《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铜陵

纳源 
88,336,084.07 10,000万元 7.31% -11.66 

2020年 7 月 8

日《关于补充

确认 2019年度

关联交易及调

整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小计 91,059,487.65 10,330万元 -  - - 

向

关

联

人

中钢

集团 
6,672,182.38 1,680万元 0.40% 

-60.28

% 

2020年 4月 20

日《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销

售

产

品、

商

品 

小计 6,672,182.38 1,680万元 -  -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中钢

集团 
576,148.49 — 0.04% - - 

小计 576,148.49 - - - -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中钢

集团 
6,252,951.13 898万元 0.52% 

-30.37

% 

2020年 4月 20

日《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小计 6,252,951.13 898万元 - - - 

注：公司向关联方中钢集团销售产品实际发生金额为 667.22 万元，与预计

金额相差 60.28%，接受关联方中钢集团提供的劳务实际发生额 625.30万元，较

预计金额相差 30.37%。主要原因系公司与关联方中钢集团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是基于业务需要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

差异。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

超过 20%，主要是因为年初预计基于业务需要判断，受市场客观因素变化导致差

异。公司 2020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

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

小股东的利益，但提请公司在今后的关联交易预计过程中审慎判断，尽量避免大

额差异。 

二、关联人中钢集团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思伟，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企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海淀大街 8号，主营业务：承包冶金行业的国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投标工程；从事

对外贸易咨询；广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承办冶金行业进出口商品的仓储；

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材料、辅料、燃料、黑色金属、矿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交通运输设备、小轿车、建筑材料、橡胶制品、工模卡具、化工原料及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软件、木材、电子产品、工艺美术品、纺织品、服装、

家用电器、制冷设备的销售；设备租赁、包装、服务；物业管理；对本系统所属

经营民用爆破器材企业的投资管理；房屋管理与租赁；承办冶金行业产品展览、

咨询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钢集团 2020 年末总资产为 648.30 亿元，净资产为 28.43 亿元，2020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602.0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4 亿元（未经

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关联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的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中钢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交易各方按正常的商业条件结算，不存在长期占用资金并造成坏账

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和依据 

（1）实行政府定价的，可以直接适用该价格； 

（2）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可以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 

（3）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

场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4）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可以参考关联人与独立于关联人的

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的价格确定； 

（5）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可供参考的，

可以按照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资产评估结果等作为定价依据。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以前已签订协议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未签订协议的，待发生交易 

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的变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中钢集团在冶金原料及装备制造等行业具有重要地位，为了确保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原辅材料及产品采购、产品销售等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必要

的，是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持续发生的、正常合理的行为，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开

展。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为了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公司与各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

易将会持续。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

了询问，对 2021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我们认为公司

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定价公允、合理，且预计金

额占其同类业务比例较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董事

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王文军、毛海波、张野、王云琪、

张功多、虞夏应予以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所需要，

且涉及金额占公司同类业务比重较低。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

大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关联交易内容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相关，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是均回避表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 2021年度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3.独立董事关于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项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听取公司对 2020 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超过 20%的说明，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导致较大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基于业务需要判断，较难实现准确预计，且因市场客观因素变化造成的客

户需求低于预期，上述差异未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也

将督促公司努力提高对相关产品市场需求预测的准确度，并进一步加强日常关联

交易的管理与预计工作，使其预计金额相对较为准确。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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